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及所屬機關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
104.12.03修訂
	項  目
	建議項目及經費標準
	說  明

	一、人事費
	壹、行政及政策類研究：依「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行政及政策類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列原則及基準」辦理。
貳、科學及技術類研究：
1.研究主持人：最高一二、○○○元/月。

2.共同主持人：最高一○、○○○元/月。

3.研究人員：最高一○、○○○元/月。

4.研究助理（兼任）：最高八、○○○元/月。

5.研究助理（專任）：比照「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參考表」編列之。
6.專任研究人員及專任研究助理年終獎金：最高一點五個月。
7.勞保、健保、勞工退休金或離職儲金：依相關法令辦理。
8.支薪研究人員人數以不超過四人為原則，但應研究計畫需要，經機關首長同意，得酌予增列。
	1.本項各項數額採上限方式規定，以利各單位依計畫規模調整標準。
2.專任研究人員（含研究主持人、協同主持人等），指由受委託單位編制內正式僱用並專職從事研究工作之人員。

3.各單位應視各該研究計畫之目的、性質及預算規模，妥為規劃計畫需求。服務建議書（或企劃書）應提出包含人力規劃、研究人員本職身分與對該計畫投入及預期成果等資訊。

4.各該研究計畫應依人事費比例、人力配置及人員投入時間等，綜合衡量各項研究人力費之配置合理性。

	二、座談會出席費
	最高二、○○○元/人。
	1. 以邀請二○人次為上限。

2.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規定辦理。

	三、問卷調查費
	1.設定上限，例如調查費在三○○元/份以內。

2.調查費、郵資、問卷印刷費及資料分析費或統計費等依問卷份數編列。
	依計畫研究設計需要編列，包括調查費、郵資、問卷印刷費。

	四、報告印刷費
	五○一頁以上          十七萬元以內

四○一至五○○頁      十四萬元以內

三○一至四○○頁      十二萬元以內

二○一至三○○頁      十萬元以內

二○○頁以下          八萬元以內
	依著作頁數計算。

	五、資料蒐集費
	五○、○○○元以內
	本項費用以購置參考書、期刊或影印必要資料，以及資料索費為限。

	六、差旅費
	1.依行政院頒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、「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」規定編列。

2.國外資料常可透過網際網路蒐集，出國計畫應審慎評估。
	計畫書須預先研設部分出差目的地。

	七、稿費、鐘點費及審查費等
	依研究計畫設計需求編列。
	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」規定辦理。

	八、設備購置、使用與維護費及租金等
	依研究計畫設計需求編列。
	1.項目內容依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」規定辦理。
2.資本設備產權歸委託機關，計畫結束後並應返還委託機關。

	九、其他經費
	依研究計畫設計需求及相關主、會計規定編列。
	計畫書列明支用項目。

	十、雜支費
	最高依一至九項金額總和百分之五計列。
	計畫書列明支用項目。

	十一、行政管理費
	1.最高依一至十項金額總和百分之十計列。

2.簽約學校或學術團體之規定超過此基準者，得檢附相關資料，由委託機關核定後編列。
	為支應共同性質事務費如水電費等研究計畫需要之支出。


1

